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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第八次會議進度報告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在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第八次會議，

討論事項如下︰  
 

1. 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行動清單 

政府部門已根據上次會議討論結果更新行動清單內各事項之最新

情況。委員反映區內因野鴿糞便引致的環境衞生問題仍然嚴重，

包括銅鑼灣道百樂商業大廈、天后港鐵站出口上蓋位置等。委員

指出其中有一名婆婆經常餵飼野鴿，提議食物及環境衞生署(食環

署)派出便裝人員針對以上人士執法，並同時要求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康文署)加強公眾教育、執法及清洗維園。  
 
委員關注區內非法張貼廣告及懸掛橫額的問題，詢問食環署於火

龍徑及浣紗街的執法時間。  
 
委員就區內街頭小食店的衞生問題作出討論。有委員留意到上址

仍然有食客把食物盛載器隨意丟棄在路邊，詢問食環曾否勸喻附

近小食店派人提醒食客把垃圾放入垃圾桶內。委員另留意到柯布

連道2號的渠道衞生情況嚴重，詢問食環署清洗渠道的方法，包括

是否有使用高壓水槍，及將來有什麼方法可加強渠道清洗。  
 

委員亦跟進垃圾收集站的衞生問題，表示留意到大坑道香港真光

中學附近垃圾收集站的衞生情況仍然未如理想，有垃圾被隨處擺

放，影響附近路面清潔，要求食環署繼續改善該垃圾收集站的環

境衛生情況。  
 

主席關注店舖霸佔公共地方的問題，詢問食環署向違例霸佔公共



地方的店舖發出144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的地點分佈。主席及委員亦

跟進天后廟道42-60號車行霸佔公共地方的問題，認為以上問題已

存在多年，嚴重影響道路使用者及附近居民出入安全，希望食環

署可以聯同警方加強於上址的檢控工作。  
 
主席及委員續關注維園內及其外圍的非法煮食問題，指出問題日

益嚴重，詢問各部門除提升每月一次的聯合行動至兩次外，如何

加強執法；同時認為各部門的協調不足，要求部門改善機制，加

強協調，並於將來提交更全面的行動資料，供委員會參考。  
 

2. 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的環境衞生黑點行動清單 

環境衞生黑點行動清單已根據上次會議討論結果作出更新，而相

關部門亦已更新各環境衞生黑點的最新跟進情況。委員留意到食

環署和警方日前在柯布連道2號對出路面作出的大型聯合行動，令

該處環境衞生情況即時有明顯的改善。委員強烈要求食環署及警

方繼續以同樣力度處理其他問題。  
 
主席及委員又反映區內食肆林立的街道後巷環境衞生情況欠佳，

包括歌頓大廈後巷、渣甸街後巷、寶靈頓道與堅拿道西之間的T
字型後巷、永興街、歌頓道及電氣道等，並建議食環署加強檢控，

加密上址的清洗工作，以減低氣味影響。  
 
主席反映堅拿道天橋底有電單車違泊問題，更甚有不少電單車泊

在行人路上，要求警方跟進。此外，堅拿道天橋底有「打小人」

的攤檔以劃黃線方式霸佔公共地方，而且數量日增，行人路空間

愈來愈窄，險象環生，要求食環署及相關部門盡快處理問題。另

外，主席指出堅拿道東有泥沙店舖把泥沙堆積在路面延伸營業，

霸佔公共地方，要求食環署報告處理方法。  
 

主席另關注登龍街食肆酒牌的更新情況，並要求食環署及警方針

對以上食肆加強執法，並再次要求警方於將來檢視上述食肆酒牌

的續期申請時，能嚴正處理；同時，要求警方在處理區內個案上，

提供準確資料予其牌照課，以便警方牌照課代表在酒牌聆訊時能

真實反映實況。此外，主席亦提出留意到陳東里近鵝頸街市衞生

情況有故態復萌跡象，要求食環署加強清洗。  
 

3.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七年灣仔區滅蚊運動(第一期) 

委員備悉食環署在灣仔區進行二零一七年第一期滅蚊運動的安排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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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物環境衞生署 灣仔區二零一七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的成果 

委員備悉食環署在進行灣仔區二零一七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中所

達致的成果。  

 
5.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第八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成為第八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的合辦機構，並同意將該會徵求灣仔區議會同意授權於計劃的宣

傳物資顯示灣仔區議會標誌的申請提交予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審理。

此外，委員會亦同意於會後邀請及提名區內團體作為地區伙伴機

構參與今屆無煙社區計劃，於區內舉辦活動宣傳無煙社區訊息。  
 

6. 促請部門回應有關寶雲道及灣仔峽道毒狗事件 

委員備悉食環署及警方的書面回覆。主席及委員認為警方應就巡

邏時間作出調整，並研究是否能於寶雲道及灣仔峽道安裝閉路電

視，以收集證據及起阻嚇作用。此外，委員亦要求食環署提醒工

人於清掃垃圾時加強留意是否有可疑毒餌。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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